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东理城〔2013〕72 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: 张林 

 

关于我院 2012-2013 学年度 

信息公开工作的报告 
 

广东省教育厅： 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2-2013

学年度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院

2012-2013 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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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29号，以下

简称“29号令”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2-2013 学年度

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办厅函[2013]48 号）

要求，我院对 2012-2013 学年度的信息公开工作进行逐项检查，

形成本报告。 

一、 概述 

2012-2013 学年度，我院严格按照“29号令”的要求，组织

学院（党委）办公室、宣传部、新闻中心、学生处、教务处、财

务处以及图书信息中心等有关部门，依据我院制定的《信息公开

实施细则》开展各项工作。通过健全信息公开机制、拓宽信息公

开渠道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使我院信息公开工作得到进一步发

展。 

（一） 健全信息公开机制 

学院依照“29 号令”的精神，修订《信息公开实施细则》，

完善信息公开机制，同时注重反馈信息的收集与处理。建立学生

信息反馈机制，收集学生反馈意见和建议，畅通信息反馈渠道；

建立“机关处室工作协调会制度”，定期召开处室负责人工作协

调会，建立部门信息沟通平台，及时协商解决师生关注的热点问

题。 

（二） 拓宽信息公开渠道 

为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，加强信息公开力度，学院开辟了多

种信息公开渠道，除了继续加强学院网站、院报院刊、学院文件、

学院广播、宣传栏等传统形式的信息公开工作以外，还开辟诸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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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博、微信等新兴媒体的信息公开功能，全方位地开展信息公开

工作。 

（三） 加强信息公开意识 

学院通过组织学习上级相关文件，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宣传教

育，开展信息公开讨论会，加强全体教职员工的信息公开意识，

改进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，为信息公开工作提供思想基础，发挥

个体主动性。 

二、 主动公开情况 

（一） 主动公开内容 

1.学院基本情况的信息。包括学院办学历史、办学性质、办

学层次、办学规模，校园概况、管理体制、机构设置、师资队伍

等基本信息。 

2.学院文件、规章制度、统计数据等有关信息情况。包括学

院制定和发布的各类规范性文件、教育教学、科研创作和社会服

务等方面的发展规划、工作计划以及统计数据等信息。 

3.学院公共资源信息。包括学院教室、实验室等教学资源，

以及大型仪器设备、图书资源等信息。 

4.关系教职工、学生利益和公众关注的重要事项。即：招生

政策、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、招生计划、录取信息等招生信

息；学生评奖评优、学费减免、贷款、勤工助学的政策、办法、

毕业生就业服务、学生反馈信息处理结果等信息。 

5.学院动态信息。包括教职工培训、人事任免信息、招聘、

职称评审办法和结果等有关人事工作信息；科研、创作项目申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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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创作奖励制度和科研创作项目结果等科研管理信息；相关资

金使用制度、评标纪律、招投标管理办法等信息；财务规章制度、

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等。 

（二） 主动公开方式 

1.学院网站：通过学院主页、党政部门网页、系部网页向师

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公开信息。 

2.印发文件：通过印发党委文件、学院文件、会议纪要、简

报等形式面向全院或院内一定范围内公开信息。 

3.各类会议：召开教学工作例会、学生工作例会、机关部处

工作协调会、新闻发布会、各类师生座谈会等会议形式公开学院

信息。 

4.通过校报校刊、学生手册、广播、电视以及年鉴、统计报

表等形式或利用了档案馆（室）、图书馆、资料查阅室、宣传册

索取点、公告栏、展示板、电子屏幕等设施进行信息公开。 

5.网络媒体：借助百度贴吧、“小城故事”BBS 等传统网络

媒介，微博、微信等新兴媒体进行信息公开与交流互动。 

    三、招生“阳光工程”及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

（一）招生“阳光工程” 

我院 2013 年招生工作认真执行国家招生政策，积极贯彻落

实“阳光工程”实施意见，按照“六公开”、“六不准”的要求，

确保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安全、有序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公开信息主要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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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院概况：学院的校史、学院规模、办学条件、师资力量、

就业率、联系方式、校园风光及毕业生风采等。 

2.招生章程：学院组织机构及职责、招生层次、录取原则、

录取体检标准、收费标准、资助学生政策、招生工作的咨询、监

督与申诉方式等。 

3.本年度招生计划、各系及各专业的介绍：主要通过《东莞

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2013 年招生简章》、学院网站、阳光高考网、

宜搜网、微博、微信、贴吧、部分报刊（《广东省 2013 年专业

目录》（文科、理科）、《东莞日报》、《广州日报》、《信息

时报》、《潮汕高考特刊》）等媒介及展板进校园等方式对社会

公开。 

4.艺术类招生考试信息：我院艺术专业表演（音乐表演、舞

蹈表演、影视表演）是采取“文化成绩+校考成绩”的方式录取。

考试时间、地点、考试标准等相关校考信息通过印制简章寄发到

相关中学，并在我院网页上公布。报名及成绩信息通过网上预报

名系统及成绩查询系统公开。报名及成绩查询方便快捷，受到广

大家长及考生的认可。 

（二）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

1.预算决算信息：按照《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预算决算管

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预算决算信息定期发布，并每年度向各有

关部门通报执行情况。我院计划 2013-2014 年度建立预算执行情

况对外查询系统，不断推进预算决算的公开化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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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等信息：在财务办公室和学校饭堂入

口处设立“东莞市高校教育收费公示栏”，对各类应收费、服务

性收费、代收费的具体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和广东省物价局下发

的批准文号进行公示。明确告知学生公示栏内未列明的收费项目

可以拒交，同时提供市物价局投诉电话、市教育局查询电话，切

实维护学生的知情权，为学生监督学院的教育收费工作提供渠道。 

三、 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

学院的信息公开方式以主动公开为主，依申请公开为辅。一

年来，学院办公室未收到要求公开信息的申请。 

四、 信息公开工作的评议情况 

社会公众及我院师生员工对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给予支持和

肯定，对学院能及时地提供各种学院信息表示满意。 

五、 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 

本年度学院无因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。 

六、 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

1.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有待加强。我院的信息工作制度建设还

处于摸索阶段，相关制度建设有待加强，信息公开的内容、形式、

程序、保密审查等方面还不够规范和系统。需要进一步健全信息

公开保障体系，促进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化及常态化。 

2.信息公开速度有待提高。由于我院行政教辅队伍精简，没

有配备专门的信息公开人员。行政教辅人员工作强度大，出现部

分部门信息公开不够及时的现象。我院将继续提高教职员工的信

息公开意识，加强信息公开系统建设，提高信息的时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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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信息公开意识有待加强。目前我院教职工整体信息公开意

识还不够强，未能完全做到能公开的依法主动公开，不能公开的

做好保密工作。进一步组织全院各部门认真开展党务校务信息公

开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学习、培训，进一步增强各部门对

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，不断提升学院信息公开整体工作水

平。 

特此报告 

 

 

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0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2013 年10 月29 日印发 


